株洲市渌口区医疗保障局2021年度
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今年以来，在区委、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在上级主管部门的具体指导下，我区医保工作紧紧围绕年初既定的工作目标，求真务实，开拓进取，顺利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。根据 《株洲市渌口区财政局关于做好2021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渌财通〔2021〕11号）文件精神，为加强做好预算目标绩效管理，我单位在认真做好工作总结以及数据收集、整理、汇总、分析、核查等各项工作的基础上，对单位整体预算资金的使用、管理和效益情况开展自评，情况汇报如下：
一、预算单位基本情况
医保局为行政单位，实有在职人员30人，其中行政编制5名，参公编制16名，事业编制9名。内设5个股室，分别为办公室、基金监管法规股、医疗保障信息股、医药价格管理股、行政审批股。下设一个二级机构为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，属副科级公益一类全额拨款事业单位。
根据渌办【2019】51号文件规定，本部门主要职责是：一是彻落实全市医疗保障政策，拟制定全区相关补充政策等；二是组织制定并实施全区医疗保障基金监督管理办法、医疗保障筹资和待遇政策；三是贯彻落实全省城乡统一的药品、医用耗材、医疗服务项目等医保目录和支付标准，执行全省价格信息监测和信息发布制度；四是依法查处医疗保障领域违法违规行为；五是负责全区医疗保障经办管理、公共服务体系和信息化建设。
二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
（一）基本支出情况
[bookmark: _GoBack]2020年基本支出年初预算数519.29万元，实际预算执行数为516.45万元。基本支出部分，工资福利支出407.89万元，占比78.98%、商品和服务支出99.44万元，占比19.25%、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3.7万元，占比0.72%、资本性支出5.42万元，占比1.05%。
（二）项目支出情况
2021年项目支出年初预算数75万元，预算执行数917.87万元。项目支出部分，按功能科目分类，其中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368.91万元，占比40.19%，医疗救助499.91万元，占比54.46%，一般行政管理事务49.05万元，占比5.35%。按经济科目分类，其中商品和服务支出49.05万元，占比5.34%、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868.82万元，占比94.66%。按项目名称分类，其中筹资工作经费49.05万元；2021年特困重残人员参保个人缴费财政补助专项200万；贫困人员参保个人缴费财政补助专项253.40万元；离休干部2014至2020年医疗费用追补专项368.91万元；健康扶贫“一站式”政府兜底专项46.51 万元。
3、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通过健全机制，完善制度，严格审查，切实保障了局机关整体预算资金的有效运转和合理使用。2021年度，我局人员经费、机关运行经费按时到位，业务工作经费充足保障，专项资金及时拨付，各项工作取得了骄人成绩：1.实现应保尽保。职工、城乡居民医保征缴实现税务部门统征统收。2021年，城镇职工医保参保2.67万人，参保率100%，全年基金收入1.07亿；城乡居民医保参保24.54万人，参保率95%，全年基金收入2.1亿,其中，贫困人口参保9044人，参保率100%,圆满完成省、市目标任务。2.实现同网同步。2021年9月22日，我区上线全国医保信息系统，实现了医保系统全国联网。同时，我区医保电子凭证激活应用进度排全市第一，共激活8万余人，实现医保支付从“卡时代”迈入“码时代”的跨越。3．实现同城同标。2021年按照填平补齐的原则对标市级补偿政策，将三级医院住院报销比例从65%提高至70%，停止发放我区破产改制企业退休职工20元/人/月门诊费的特殊政策，调整了血透等特殊病种补偿比例，实现了补偿标准同城同待遇。全区人民就医保障率达100%，服务对象满意度达95%以上。
四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2021年本单位预算支出执行没有偏离绩效目标的情况，但对项目资金的支出还没有完全保障时效性，如征缴工作经费转作公用经费部分，没有完全支付到位，原因是区级财政紧张，没有按申报计划下达额度；健康扶贫“一站式”政府兜底资金，2021年10至12月的没有支付，没有达到项目资金一月一拨付一结算的要求，原因是医保新系统上线不稳定，导致数据无法统计。
五、下一步改进措施
加强开展预算绩效日常监控，制定具体工作流程，定期对绩效监控信息进行收集、审核、分析、汇总、填报，及时掌握绩效运行情况、资金支出进度等，同时，进一步做好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，确保专项资金及时足额拨付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
六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按照《湖南省预算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》(湘财绩〔2020〕7号)要求，认真开展绩效自评工作，将自评表和自评报告在规定时间内报送至区财政局监督绩效股，并在门户网站上全文公开，接受社会公众监督。
